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统一交易协议信息披露的公告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经营管理需要，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设银行”）签订了统一交易协议。建设银行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

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35号）

相关规定，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续签、实质性变更应按照

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报告和信息披露。现将公司与

建设银行签署的统一交易协议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建设银行持有公司股份的 51%，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与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 9月 17日；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

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44477； 

注册资金：25001097.7486万人民币。 

（三）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截止 2021年 3月 20日，已与该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10.31亿元。 

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1.保险业务类：包括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2.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包括代理核算、资金托管、财务

顾问、投资咨询、日常采购、信息技术服务等。 

未来三年，预估双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关联交易金额分

别为 75亿元、80亿元、90亿元。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及交易结算方式 

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价格及最终结算按照双方另行签订

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执行。 

（二）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 

统一交易协议于 2021年 3月 14日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为三

年，有效期内非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如一



方需于协议到期日继续本协议下的合作，提议方应于到期日

6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双方重新签订协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商业原则，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

标准。具体而言，如有政府定价，则执行政府定价；如无政

府定价，优先以市场价格作为基准；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

成本加成定价；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法

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但不应偏离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

条款和条件。交易最终结算按照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业务合

作协议执行。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本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审批通过。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

监会上海监管局反映。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26日 


